
数罪并罚原则
,

也只能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
。

在这里
,

某乙的脱逃罪实际
_

」: 就少受六年有期

徒刑的惩罚
,

客观上与重罪轻判无异
。

何况有些犯罪分子在脱逃后重新犯罪
,

根据
《决定 》

的规定
, “

劳改犯逃跑后又犯罪的
,

从重或者加重处罚
” 。

加重判刑
,

是罪加一等
,

即在法定最

高刑以上一格判处
。

因此
,

如果罪犯脱逃后又犯新罪
,

其中部分人所应判处的总和刑往往会

超过二十年不少
,

如仍以有期徒刑二十年作为最高刑期
,

则势必罪刑不称
,

罚不当罪
,

不符

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
。

另一方面
,

尽管并罚论与相加论对
“ 加处 ” 的理解不同

,

但都认为
:

根据刑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
,

劳改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脱逃罪或其他罪的
,

实际执行的刑

期可以超过二十年
,

这是因为劳改犯在服刑期间又重新犯罪
,

表明其主观恶性较深
,

人身危

险性较大
,

对他们这样处罚
,

是完全必要的
。

从实际出发来考虑
,

对这类犯罪分子判处有期

徒刑时
,

为什么不可以根据其罪行所造成的严重危害
,

判处与罪行相适应的超过二十年的有

期徒刑呢 ?

因此
,

需要建议在修改刑法时是否可以考虑
:

对脱逃罪的加处
,

可根据脱逃的情节和危

害程度判处刑罚
,

在与原罪所应判处刑期或者尚未执行的残余刑期相加时
,

可以不受一次判

处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二十年的限制
。

为控制起见
,

并规定仅适用于脱逃罪加处后高于有期

徒刑二十年的最高刑期
。

如能这样修改
,

相信将会有利于沉重打击依法被逮捕
、

关押的犯罪

分子的脱逃犯罪活动
,

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
,

有利于保 护 公 民 生

命
、

财产的安全
,

有利于进一步整顿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
,

也有利于对被逮捕
、

关押的犯罪

分子的教育改造
。

中国法学会在安徽召开调查

研究工作座谈会

中国法 学会最近在安徽黄 山 召开 了调 查研究工作座谈会
。

会议从一九八三年儿月一 日开

始
,

历时五天
。

到会的有安徽
、

江西
、

湖北
、

河南
、

江苏
、

福建
、

山东等省参加基层 调 查的

三 十多位法学研究工作者
,

提交 了三 十九篇有一定质量 的调查报告
、

资料或论文
。

与
、

会 同志

交流 了深入基层调查取得的思 想收获和学术成果
,

着重座谈讨论 了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 严

重 刑事犯罪的 问题以及农业生 产大 包+ 合 同制等问题
。

在座谈会 召开之前
,

中国法 学会与安徽省法学会邀请首都和 安徽一些科研
、

教学和政法

实际部 门的学会会 员
,

组 成 了联合调 查组
,

在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梁文 英同志率领 下
,

于今年

四 月深入到安徽省凤 阳县搏点进行调 查
。

江 西
、

江 苏
、

河南
、

湖北
、

福建
、

山 东等省的法学

会
,

今春以来
,

也分别组 织各省法学界同志
,

就有关问题进行 了专题调 查
。

梁文英同志在座谈会结束时讲 了话
、

他着重指出
:

深入实际
,

调查研究新问题
、

总结新

经脸
,

是贯彻党的十二大 精神
,

开创法学研究新局面的切实措施
。

他希望全国法学界都能坚

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 则
,

大兴调查研究之风
,

深入实际
,

认真探讨和研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

中提 出 的重大理论问题和 实际 问题
,

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
。

(玲源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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